
关于对青浦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

第116号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盛丽代表：

您在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的第116号人大代表建议《关于减轻绕城高速夜间噪音影响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经调查，G1503同三高速于2004年建成，并通过国家环保总局相关环评验收。该条高速南北向贯穿青浦城区，周边的小区均晚于G1503同三高速建成时间，诉求人所在小区距离高速最近距离超过150米，根据《关于建立健全本市道路交通噪声治理长效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沪交科函〔2020〕905号）中关于“已建道路及房屋的道路交通噪声治理原则”的划分，“沿城市快速路和沿高速公路受交通噪声影响的噪声敏感建筑，按照“先有路后有房”或“先有房后有路”两类情况确定市、区责任分工：“先有路后有房”类道路交通噪声治理工作由各区牵头负责，房屋开发建设单位是实施道路交通噪声防治措施的责任主体，各区交通管理部门配合。”

因此，关于G1503高速噪音问题与之情况类似，按照“先有路后有房”原则，应由房屋开发建设单位落实，区交通管理、环境保护等部门积极配合实施。在开发商落实资金前提下，我委将积极配合协调市级部门，推进设置隔音屏。

根据区公安分局意见，G1503绕城高速青浦城区段限速100km/h，通行车流密集，且大中型货车占比较高，车辆发动机、排气及轮胎与路面摩擦等产生的噪音，已辐射影响周边御澜雅苑、秀景苑等小区居民正常生活。区公安分局将积极对接市公安局交管总队等部门，研商优化区域限速等降噪措施的可行性方案。

我委已加强与市级部门对接，要求加强G1503高速公路道路养护，及时处置路面病害，改善道路状况，确保道路平整，以降低噪声影响。经对接，了解到2025年同三高速（沪青平-重固段）坑塘维修185处，修复路面1186.55平方米，伸缩缝维修64条，修复长度229.52米，有效保障了路面平整度，减少行车颠簸与噪音，为周边居民营造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。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与支持！

主办单位：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             主要领导签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22日

	办理单位地址：青浦区城中北路155号
	邮政编码：201799

	办理单位分管领导：耿伟荣

	责任人：徐剑鸿
	联系电话： 59725475


